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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股票期权授予结果 

（一） 实际授予基本情况 

1. 期权简称及代码：锐嘉 JLC1、850078 

2. 授权日：2023 年 9 月 15 日 

3. 登记日：2023 年 11 月 3 日 

4. 行权价格：2.73 元/股 

5. 实际授予人数：50人 

6. 实际授予数量：2,947,050份 

7.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发行股票 □回购本公司股票 □股东自愿赠与 

□其他 

2023 年 8 月 9 日，广州锐嘉工业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关于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2023 年股票期权授予协议>》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拟认

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在上述议案审议过程中，拟作为

激励对象的董事及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已在相关涉及关联事项的董事会

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上述议案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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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

行公示并征求意见》。上述议案已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 8月 10 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了《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

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等公告文件，并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2023 年 8 月 11 日至 21 日，锐嘉工业在公司内部就本次激励对象和核心

员工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10 天。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全体员工未对

提名核心员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2023年 8月 22 日，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提名核

心员工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出具了同意的意见。同日，公

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2023年 9月 8日，公司对《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修订，

并于同日披露了《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版）》。 

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关

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2023年股票期权授予协

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议案。2023年 9月 18日，公司披露了《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2023年 9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

调整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以及行权价格》，因非关联董事不足三

人，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日，公司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3年 10月 16 日，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以及行权价格》。同日，公司披露了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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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际授予明细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授予数

量（股） 

实际授予

数量

（股） 

实际授予

数量占授

予总量的

比例（%） 

实际对应

股票总量

占授予前

总股本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高峰 董事会秘

书 

135,000 135,000 3.87% 0.31% 

2 黄海娟 董事、财

务总监 

135,000 135,000 3.87% 0.31% 

3 吴光辉 董事 135,000 135,000 3.87% 0.31% 

4 陈新辉 董事 67,500 67,500 1.94% 0.15%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472,500 472,500 13.55% 1.08% 

二、核心员工 

5 谭华娟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6 张永花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7 周晓文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8 晏圣军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9 李桂阳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0 蒋国华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11 宋重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2 阳日伟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3 段花艳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4 莫建霞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5 覃伟林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16 徐平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7 黄润海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18 张秋霞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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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刘婷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0 马瑞杰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1 梁肇远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2 蓝志芳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3 郭普花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4 吴恒超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25 刘森荣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26 陈金敏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7 聂芬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28 丁剑晖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29 刘灿辉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30 邓飞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31 林其华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32 杜楚玲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33 朱霞林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34 朱明其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35 伍小军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36 袁岐银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37 潘少典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38 叶润甜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39 毛金星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40 朱能行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41 刘艳媚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42 陈玉婷 核心员工 27,000 27,000 0.77% 0.06% 

43 胡锦屏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44 赖永升 核心员工 202,500 202,500 5.81% 0.46% 

45 段培育 核心员工 67,500 67,500 1.94% 0.15% 

46 李光辉 核心员工 135,000 135,000 3.87% 0.31% 

47 徐发丁 核心员工 54,000 54,000 1.5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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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洪云航 核心员工 13,500 13,500 0.39% 0.03% 

49 王浩坛 核心员工 135,000 135,000 3.87% 0.31% 

50 张静 核心员工 4,050 4,050 0.12% 0.01% 

核心员工小计 2,474,550 2,474,550 70.96% 5.64% 

合计 2,947,050 2,947,050 84.51% 6.72% 

注:上述名单中，部分合计数和各明细数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名单中，有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本次激励对象中丁剑晖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丁维扬之子，其为公司信息

化工程师，主导公司信息化软件产品的开发；洪云航为公司董事洪军之子，其

为公司重要子公司广州嘉阳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三） 本次授予结果与拟授予情况的差异说明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结果与拟授予情况不存在差异。 

 

二、 行权要求 

（一） 行权安排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有效期为 48 个月，行权时间安排如下：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第一个行权期 

授予日起 12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行权期 

授予日起 24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行权期 

授予日起 36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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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权条件 

1、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行权安排 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行权期 

首次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期，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

件之一： 

1.2023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不低于 1.2 亿

元； 

2.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1,600万元。 

第二个行权期 

首次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期，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

件之一： 

1.2023-2024 年度累计经审计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不低于

3亿元； 

2.2023-2024 年度累计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3,500万元。 

第三个行权期 

首次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期，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

件之一： 

1.2023-2025 年度累计经审计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不低于

5亿元； 

2.2023-2025 年度累计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000万元。 

 

注：1、上述业绩指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2、上述指标均以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为准，“净利润”指标以合

并报表中剔除本次激励计划激励成本影响后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  

如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

的 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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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股权激励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个人业绩指标，该个人指标

适用本次股权激励全部激励对象。 

序

号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1 激励对象在有效期内须持续在岗。 

2 个人考核年度结果合格。 

3 
激励对象不存在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或给公

司造成严重消极影响，受到公司处分的情形。 

首次授予权益的第一个行权期个人考核指标为 2023 年度绩效指标，第二

个行权期考核指标为 2024年度绩效指标，第三个行权期考核指标为 2025 年度

绩效指标。 

 

三、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更正后）》（公告编号：2023-052）“第

十章”。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出具的《股权

激励计划期权登记确认书》。 

 

 

 

广州锐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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